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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制度支撑，地方政府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是“放管服”改革在新兴领域

的延伸实践，对于激活低空空域资源价值、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具有关键作用。然而，这一授权行为与

现有行政法体系存在多重制度冲突：其权力来源与空域管理中央事权、行政许可法定原则存在张力，授

权属性与传统行政特许认知存在偏差，陷入了合法性困境。在规范逻辑上，地方争取授权的权力来源是

宪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原则、单行法规定、中央政策授权与地方治理需求构成的多元谱系，其授权本质

是低空空域使用权的市场化配置，而非管理权让渡，试点区域的管理参与权属于法定例外的特别监管程

序。锚定这一属性与边界，亟需通过完善行政立法实现制度调适。未来应在《空域管理法》立法中明确

授权规则，修订《行政许可法》增设低空经济特许特别程序，既为地方争取授权提供合法性支撑，也推

动行政法体系回应新兴产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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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institutional suppor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authori-
zation of low-altitude economic franchise is an extension of the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 regula-
tion and service” in emerging fields. It plays a key role in activating the value of low-altitude air-
space resources and cultivating a new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re are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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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conflicts between this authorization behavior and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law sys-
tem: 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its power source and the central power of airspace management 
and the legal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and there is a deviation between the authoriza-
tion attribute and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cognition, falling into the dilemma of le-
gitimacy. In terms of normative logic, the source of local power to seek authorization is a multi-
lineage system composed of the principle of state ownership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nstitu-
tion, the provisions of separate laws, the authorization of central policies and the needs of local 
governance. The essence of authorization is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the right to use low-
altitude airspace, rather than the transfer of management power.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man-
agement in the pilot area is a special regulatory procedure with statutory exceptions. Anchoring 
this attribute and boundary, it is urgent to achieve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by improving adminis-
trative legislation. In the future, the authorization rule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i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Airspace Management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Law” should be amended to 
add special procedures for low-altitude economic licensing,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legal support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strive for authorization, but also promote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system 
to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emerging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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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11 月，山东省平阴县以公开招标方式出让县域内 30 年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因“授权主体

适格性”“授权范围模糊性”“零实缴资本企业中标合规性”等问题引发社会质疑，最终项目中止招标。

这一案例并非孤例：深圳试点 eVTOL 航线运营特许授权、重庆探索低空物流特许经营、湖南推进全域低

空经济特许制度创新，多地实践中均反复出现类似争议——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对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授

权？授权范围如何划定才不突破中央事权？现有行政法体系能否为其提供充分合法性支撑？ 
低空经济已突破 5000 亿元市场规模，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空域作为核心生产

要素，其市场化配置依赖特许经营权制度作为枢纽，但地方政府授权的实践却面临三重困境：其一，权

力来源的合法性困境。低空空域属于国家战略资源，《民用航空法》第七条明确“国家对空域实行统一

管理”，空域管理作为中央事权，地方政府争取授权是否符合央地事权划分原则？其权力依据是法律授

权、政策委托还是治理功能衍生？其二，授权属性的界定难题。地方政府的授权究竟是低空空域使用权

的配置权，还是部分管理权的让渡？若触及管理权，是否构成对中央事权的侵蚀；若仅为使用权，其权

利边界与实现方式如何与行政特许制度衔接？其三，制度适配的缺失困境。现有《行政许可法》《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规范形成于传统产业背景，缺乏针对低空经济“技术密集、风险

复杂、跨域协同”特性的特别规定，地方争取授权的程序、监管、救济等环节均处于规范模糊地带。 
既有研究或聚焦低空经济法治保障的宏观体系，或探讨行政特许制度的一般适用，但未能充分回应

“地方争取授权”的特殊性：一是忽视了授权行为的“双向性”——地方政府并非被动接受授权，而是

主动争取、试点创新的主体，这一过程与现有行政法的“授权法定”原则存在天然张力；二是缺乏对制

度冲突的系统性分析，未能将地方授权与行政许可法定、央地事权划分、行政特许本质等核心行政法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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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深度绑定。基于此，本文采用解释论与立法论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教义学分析，梳理地方争

取授权与现有行政法体系的制度冲突，明确合法性边界；另一方面，基于功能主义与回应型法理念，探

索制度调适路径。 

2. 地方争取授权与现有行政法体系的制度冲突 

2.1. 权力来源的冲突：与行政许可法定原则及央地事权划分的张力 

2.1.1. 与行政许可法定原则的冲突 
行政许可法定原则 1贯穿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监管全流程，核心是“权力源于法律明确授权”。

行政特许作为行政许可的特殊类型，其授权主体、授权范围、授权程序更需严格遵循法定主义 2。地方争

取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授权，面临双重法定性缺失：其一，授权主体法定性缺失。现有法律未明确规定

地方政府是否具备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授权主体资格。《民用航空法》仅规定国家统一管理空域，未

赋予地方政府授权特许经营的权限；《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虽为行政特许提供了上位依据，但未具体

界定“低空经济”是否属于“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也未明确地方政府的授权权限；《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赋予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职权，但这一概括性职权能否直

接推导出行使低空经济特许授权权，存在解释争议[1] (p. 39)。其二，授权范围法定性缺失。低空空域的

高度边界、地理范围、业务范围均缺乏法律明确界定，地方政府在争取授权时往往自行划定范围，如平

阴县将“县域内 30 年低空经济运营维护、飞行驾照培训”纳入授权范围，却缺乏法律依据支撑其范围划

定的合理性，导致授权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这种法定性缺失与行政许可法定原则形成直接冲突：传统行政特许的权力来源是法律明确授权，

而地方争取低空经济特许授权的权力来源依赖政策文件与治理需求，呈现“政策驱动多于法律驱动”

的特征，若长期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既会削弱授权行为的合法性，也可能侵蚀行政许可法定原则的权

威性。 

2.1.2. 与央地事权划分原则的冲突 
空域管理属于典型的中央事权，这一属性由《宪法》规定的国家统一管理自然资源原则、《民用航

空法》第七条“国家对空域实行统一管理”的条文，以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法理共同决定。中央事权

的核心特征是“统一性、排他性”，即涉及国家战略利益、需要全国统一规制的事务，由中央政府集中行

使职权，地方政府不得擅自干预或让渡。 
地方争取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授权，极易触及央地事权划分的红线：其一，空域管理权的越权风险。

部分地方政府在争取授权时，试图将空域动态调配、飞行计划审批等管理性事项纳入特许经营范围，比

如近期某试点城市提出“地方政府主导 600 米以下空域航线规划与调度”，这与空域管理中央事权属性

冲突，航线规划、飞行调度属于空域管理权的核心内容，地方政府若获得此类授权，本质是对中央事权

的分割，违反《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中“空域管理属

于中央财政事权”的规定。其二，授权范围的越界风险。低空空域的使用具有跨区域性，低空物流航线

可能跨越多个县域、市域，而地方政府争取授权往往以行政区划为边界[2] (p. 110)，如平阴县以县域为范

围授权，可能导致空域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与空域统一管理的中央事权要求相悖。 
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地方治理需求与中央事权统一的张力。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授权激活区域低空经济，

 
1《行政许可法》第 4 条确立了行政许可法定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2《行政许可法》第 12 条明确将行政特许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

行业的市场准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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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有央地事权划分未为地方预留适当空间；中央需要维护空域管理的统一性，但过于僵化的事权划分

可能抑制地方创新。如何在坚守中央事权底线的前提下，为地方争取授权提供合法空间，成为行政法体

系必须回应的问题。 

2.2. 授权属性的冲突：与传统行政特许制度认知的偏差 

2.2.1. 与行政特许“公共资源配置”本质的认知冲突 
传统行政特许的核心本质是有限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即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所有者代表，通过

竞争方式将资源使用权授予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公共利益保障的平衡。《基础设施

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将特许经营定义为“政府通过竞争方式选择经营者，授权其在一

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特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明确了行政特许的资源配置属性，授权的核心是使用

权，而非管理权。 
地方争取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授权时，普遍存在“属性混淆”问题：其一，使用权与管理权的混淆

[3] (p. 87)。部分地方政府在授权文件中模糊界定授权属性，如将“低空经济运营维护”与“空域秩序管

理”捆绑授权，导致企业误以为获得的不仅是使用权，还包括部分管理权，甚至干预飞行管制等中央事

权事项。平阴县案例中，社会质疑“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处置空域资源”，本质就是对授权属性的争议。若

授权是资源使用权配置，则符合行政特许本质；若涉及资源管理权让渡，则违反中央事权原则。其二，

特许经营权与普通行政许可的混淆[4] (p. 180)。部分地方将低空经济相关的普通许可事项纳入特许经营权

范围，违背了行政特许“有限资源配置”的核心特征。普通行政许可是对市场准入的一般规制，而行政

特许是对稀缺公共资源的特殊配置，二者的适用条件、程序、监管要求均不同，混淆二者会导致行政特

许制度的功能异化。 
这种属性混淆与传统行政特许制度的认知形成冲突：传统行政特许通过明确“使用权配置”的核心

属性，实现了“政府监管、企业经营、公共利益保障”的平衡；而地方争取授权时的属性模糊，既可能导

致企业滥用权力，也可能使地方政府规避监管责任，最终损害公共利益。 

2.2.2. 与行政特许“准物权”属性的衔接冲突 
行政特许经营权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准物权”，这一学界通说已得到司法实践与规范文件的认可[5] 

(p. 43)。准物权的核心特征是：以公共资源为客体，具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权利取得需经行政机

关特许，权利行使受公共利益约束。传统行政特许的准物权属性，通过《民法典》第二百四十六条 3、《行

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的行政特许规定，形成了完整的规范支撑。 
地方争取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授权，与准物权属性存在双重衔接冲突：其一，客体界定的冲突。传

统行政特许的客体是明确的公共资源，而低空空域作为准物权客体，其物理边界、权利边界没有明确地

规定，导致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准物权客体模糊。企业获得的究竟是“特定航线的使用权”“特定区

域的使用权”还是“全域低空的综合使用权”，难以界定。其二，权能划分的冲突。传统准物权的权能边

界清晰，如采矿权的权能是“在特定区域开采矿产资源并收益”，而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权能涉及基

础设施建设、运营服务、技术研发等多个层面，权能交叉复杂，现有准物权理论难以完全涵盖，导致地

方政府在授权时无法明确界定企业的权利义务，易引发纠纷。 

3. 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制度逻辑 

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并非对传统行政特许制度的背离，而是基于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

 
3《民法典》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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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其背后蕴含着特别的治理理念、权力配置逻辑、风险防控模式与资源配置方案，构成了区别

于传统行政特许的独特制度逻辑。 

3.1. 特别的治理理念：新兴产业发展与回应型法的契合 

传统行政法的治理理念以“法定主义”为核心，强调“法无授权不可为”，通过严格的规范约束防止

行政权力滥用，这一理念适应了传统产业稳定、监管成熟的治理需求。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具有“技术迭代快、发展潜力大、风险不确定”的特征，传统治理理念难以回应其发展需求，而地方争取

授权的实践，恰恰体现了“回应型法”与功能主义行政法的治理理念。 

3.1.1. 回应型法的核心诉求 
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指出，回应型法即法律应当回应社会现实需求，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治理目标 4。

政府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正是回应的低空经济发展对空域资源市场化配置提出了迫切的现实

需求[6] (p. 118)。具体来说，一是回应审批的时限性需求，低空经济的竞争优势在于快速迭代与市场响应，

传统行政特许的严格程序与审批效率难以适配，深圳试点将低空物流特许授权审批期限从 60 个工作日压

缩至 30 个工作日，正是地方争取授权通过简化程序、优化流程，实现行政效率与产业发展的效率匹配。

二是回应技术应用的创新需求，低空经济的技术创新需要宽松的制度环境，重庆授权试点允许企业在特

定区域测试新型低空飞行器，不仅为技术应用提供了制度试验场，也为地方政府对低空经济有效监管积

累经验。三是政府争取授权回应协同需求，低空经济的发展需要央地协同、政企协同、军地协同，地方

争取授权通过构建多元共治的制度框架，拓宽治理主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与治理效能。 

3.1.2. 功能主义的治理导向 
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功能导向的突出：其一，资源配置功能。通过特许经营制度，

将低空空域这一稀缺公共资源配置给最具效率的市场主体，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如深圳通过公开

竞争方式选择低空物流企业，大幅提升了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其二，风险防控功能。通过特许经营协

议约定企业的安全责任、风险防范义务，构建多元共治的风险防控体系，如湖南试点要求特许经营企业

购买责任保险，降低公共安全风险。其三，产业培育功能。通过授权特许经营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低空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破解政府财政压力与技术能力不足的难题，如江西试点通过特许经营引入企

业建设低空起降点，推动了区域低空经济发展。 

3.2. 特别的权力配置逻辑：央地协同与权能分离 

传统行政特许的权力配置逻辑是“中央授权、地方实施”，权力流向单一，而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

济特许经营权的权力配置逻辑是“央地协同、权能分离”[7] (p. 156)。特别的权力配置逻辑下，强调权力

的动态配置与多元互动，这一逻辑由空域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属性、央地事权划分原则、新兴产业治理需

求共同决定。 

3.2.1. 国家所有权的权能分离逻辑 
低空空域作为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 5，其所有权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根据权能分离理

论，国家所有权的使用权能可通过法定方式分离给市场主体，实现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地方政府作

为国家所有权的代表，其争取授权的本质是代表国家将低空空域使用权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分离给企业。

 
4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3-
107 页。 
5《宪法》第 9 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4124


倪雨琪 
 

 

DOI: 10.12677/ds.2026.124124 246 争议解决 
 

这种模式下有其独特的分离逻辑，一是所有权保留，国家始终保留低空空域的所有权，地方政府不得处

分所有权，仅能配置使用权；二是使用权受限，企业获得的使用权是受限的准物权，需在法律规定与特

许经营协议约定的范围内行使，不得损害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三是收益权共享，低空空域使用权配置

产生的收益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可按规定用于区域低空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 
权能分离的逻辑为解决“地方政府为何有权配置低空资源”这一核心问题提供理论支撑。换言之，

地方政府的授权权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源于国家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其本质是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派生

的使用权配置权，这一权力来源既符合宪法原则，又避免了对中央事权的侵蚀。 

3.2.2. 央地事权的协同逻辑 
空域管理的中央事权属性决定了中央政府拥有空域划设、管制规则制定、适航认证等核心管理权，

而地方政府的核心职责是在中央统一规制与监管下，负责区域内低空经济的培育、服务与监管，二者形

成“中央授权、地方实施、中央监管”的协同关系。央地协同逻辑以中央授权是前提，地方政府的授权权

需基于中央的明确授权，包括法律授权、政策授权或试点授权，不得自行创设。通过现有经验来看，中

央管委将 600 米以下空域授权给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各地政府应严格以此为界限。协同逻辑的核心在于

地方实施，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范围内，根据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制定具体的授权规则、选择经营者、

开展监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辖区内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将特定航线的使用权通过特许经营方式授予

企业[8] (p. 95)。协同逻辑能够长久运行的保障在于中央监督，中央政府通过备案审查、效果评估等方式，

监督地方政府的授权行为，确保地方授权不突破中央事权底线，中央空管委定期对试点城市的空域动态

调配情况进行评估，及时纠正违规行为[9] (p. 24)。这种协同逻辑在维护空域管理中央事权统一的基础上，

为地方政府争取授权提供合法空间，实现了中央统一管理与地方落实创新的平衡。 

4. 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规范基础 

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制度逻辑，需要坚实的规范基础予以支撑。从行政法教义学视

角出发，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权力来源并非单一法律授权，而是由宪法原则、单行法规

定、中央政策、法理依据共同构成的多元谱系，这一谱系通过规范解释实现有机衔接，为地方争取授权

提供合法性支撑。 

4.1. 宪法层面的根本依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原则 

仍旧回归《宪法》第九条的文本本身 6，其中“等”字为新型自然资源纳入国家所有预留了规范空间。

尽管《宪法》未明确将空域列为自然资源，但结合以下三点可证成低空空域的国家所有属性：法理层面，

空域作为人类活动的空间资源，具有稀缺性、公共性特征，符合自然资源的本质属性，理应纳入国家所

有范畴。法律层面，《民用航空法》第七条规定“国家对空域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管理的前提是国家拥

有空域所有权，否则缺乏管理的法理基础。实践层面，中央空管委统一负责空域划设、管制规则制定等

工作，体现了国家对空域的所有权行使。 
低空空域的国家所有属性，为地方政府争取授权提供了宪法基础：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表，

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的概括性授权，享有对辖区内低

空空域资源的管理与利用职权，通过特许经营方式配置使用权，是履行国家所有权派生职权的具体体现。

这一权力来源并非地方政府的固有职权，而是源于国家所有权的权能分离，符合宪法规定的自然资源国

家所有原则。 
 

6《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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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单行法层面的具体支撑：行政许可与特许经营规范 

4.2.1. 《行政许可法》中的规范支撑 
《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明确将特许经营纳入行政特许范围，这为地方争取授权提供了直接法律依

据：其一，低空经济特许属于“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低空空域作为稀缺的空间资源，属于“有限自

然资源”，企业通过特许经营获得低空空域使用权，本质是对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符合行政特许

的适用范围。其二，低空经济特许属于“公共资源配置”。低空空域具有公共属性，其配置涉及公共利

益，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将使用权配置给市场主体，属于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符合行政特许的制度功

能。其三，低空经济特许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低空经济涉及公共安全、交

通运输、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直接关系公共利益，其市场准入需要通过行政特许进行规制，符合行政

特许的准入控制功能。 

4.2.2. 《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的规范支撑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将“交通运输”纳入特许经营适用领域，而低空

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服务均属于交通运输相关范畴，符合该办法的适用条件：其一，基础设施

建设。低空起降点、导航设施等属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符

合办法规定。其二，公共服务提供。低空物流、飞行培训等属于公共服务范畴，企业通过特许经营获得

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格，符合办法的制度目标[5] (p. 42)。其三，经营期限规定。办法规定特许经营期限最长

不得超过 30 年，与平阴县出让的 30 年特许经营权期限一致，为地方政府设定经营期限提供了规范依据。 

4.2.3. 《民用航空法》中的规范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已将低空空域管理纳入规制范围 7，为地方争取授权提供了更具体的法律支

撑：其一，空域分类管理。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中明确空域划分需坚固低空经济发展需求，推行空域

分级分类管理[8] (p. 98)。将空域划分为管制空域、监视空域、报告空域、目视飞行规则空域等，明确不

同空域的使用规则，为地方政府划定授权范围提供了依据。其二，低空飞行管理。前述第 225 条 8旨在推

动建立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适航审定标准与程序；简化低空飞行审批程序，允许地方政府在特定空域内

实施灵活管理，为地方争取授权提供了程序空间。其三，安全监管规则。修订草案拟完善低空飞行安全

监管规则，明确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为地方政府开展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了依据。 

4.3. 政策层面的授权支撑：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创新 

中央政策为地方争取授权提供了重要的授权支撑，体现了“中央统筹、地方试点”的制度变迁逻辑：

其一，国家战略政策的导向性授权。2024 年《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直接肯定了特

许经营制度在低空经济领域的适用价值，为地方政府争取授权提供了政策依据 9。《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

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进一步要求“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强化了地

方政府通过特许经营引入社会资本的政策导向。其二，试点政策的具体授权。中央空管委已在合肥、杭

州、深圳、重庆等六城市开展 eVTOL 试点，明确授权地方政府在 600 米以下空域开展航线规划、飞行调

度等管理工作，为地方政府争取授权提供了具体试点依据。地方试点政策如《重庆市推动低空空域管理

改革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配置

 
7《民用航空法》第 74 条规定：划分空域，应当兼顾民用航空和国防安全、低空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公众利益，使空域得到合理、安

全、充分、有效利用。 
8《民用航空法》第 225 条规定：建立健全适应低空经济发展要求的适航审定、飞行管理等制度和标准。 
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发展通用航空

和低空经济”“以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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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资源，形成了“中央授权–地方实施”的试点模式。 
这种政策授权并非脱离法律的“法外授权”，而是“立法前的制度试验”——通过试点政策积累实

践经验，待条件成熟后上升为法律，符合“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的要求。 

4.4. 法理层面的补充支撑：地方治理与制度变迁 

除宪法、法律、政策依据外，地方治理功能需求与制度变迁理论为地方争取授权提供了法理补充：

其一，地方治理的功能需求。低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与精细化管理，地方政府受限于财

政压力与技术能力，难以独自承担产业培育任务。特许经营权授权通过“政府主导 + 市场竞争”的模式，

既能发挥社会资本在技术、资金、运营方面的优势，又能通过行政协议约定保障公共利益，契合地方治

理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需求[10] (p. 165)。其二，制度变迁的法理逻辑。低空经济作为

新兴产业，其发展需要制度创新与之适配，而现有法律规范具有滞后性，难以快速回应产业需求。地方

政府通过争取授权开展试点创新，属于制度变迁中的“诱致性变迁”，即由产业发展需求驱动的制度创

新，这种创新并非突破法治，而是为法律修订提供实践经验，最终实现“改革推动立法、立法规范改革”

的良性循环。 

5. 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法治化制度建构 

地方争取授权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合法性与操作性，首当其冲应通过完善立法予以保障。结合前

文的规范分析与实践需求，应构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层级化法律规范体系，明确地方

争取授权的权力来源、属性、程序、监管等核心内容。 

5.1. 加快制定《空域管理法》：确立核心规范框架 

《空域管理法》作为低空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应明确以下核心内容：空域所有权与使用权划分。明

确空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实行空域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制度，地方政府可根据中央授权，通过特许经

营方式配置低空空域使用权。明确空域管理的中央事权范围与地方事权范围，避免事权冲突。明确低空

经济特许经营权的授权主体、适用范围、授权程序、权利义务、退出机制等，为地方争取授权提供直接

法律依据[4] (p. 180)。明确试点地区的试点授权规则，其中包括授权条件、范围、期限、评估机制等，亦

需要规范试点地区的管理参与权，确保试点改革在法治框架内运行。 

5.2. 修订《行政许可法》：增设低空经济特许特别程序 

《行政许可法》作为行政许可领域的基本法，应修订增设低空经济特许特别程序，纳入第四章第六

节“特别规定”部分，置于第五十五条之后，明确适用范围、授权主体与授权程序、限规定与退出机制等

内容。其一，适用范围。明确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适用于“600 米以下低空空域的使用权配置、低空经济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低空飞行服务市场准入等事项”。其二，授权主体。明确省级

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为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授权主体，市、县级人民政府需经省级人民政府授权

方可行使授权权，确保授权主体的适格性。其三，授权程序。明确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授权程序包括

规划制定、公开竞争、听证、决定、备案等环节，具体程序规则可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但针

对低空经济的特殊性作出特别规定，如竞争方式可包括综合评估、听证需邀请军民航部门、相关企业、

公众等参与[11] (p. 57)。其四，期限规定。明确低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经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30 年，期

限届满前 6 个月，企业可申请延续，授权主体需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延续。其五，退出机制。明确低

空经济特许经营权的退出情形，包括期限届满、企业主动申请、违规撤销、公共利益需要收回等，退出

时需对企业的合法投入予以合理补偿，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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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制定地方配套法规：细化操作规范 

省级人民政府应根据《空域管理法》《行政许可法》《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制定地方配套法规或规

章，细化以下操作规范，为辖区内的行政监管部门与低空经济涉及企业提供具体指引。省级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低空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低空空域的功能分区、使用权配置方案、基础设施布局等，

为授权提供规划依据。为保障竞争的公平性与透明度，省级政府应细化并主动公开竞争的具体规则，包

括申请人资格条件、评估标准、招标流程等。制定低空经济特许经营的监管细则，明确监管主体、监管

期限、监管标准、监管方式等，积极响应智能监管方式，采取“线上 + 现场”的多元监管方式[12] (p. 48)。
省级政府应当建立信用惩戒机制，构建低空经济特许经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明确信用评价指标、信用

等级划分、差异化监管措施等，发挥信用监管的惩戒、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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